國立臺東大學教職員工服務證遺失切結書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遺失原製發之國立臺東大學教職員工服務證，以致無法繳還特此聲明作廢，嗣後如有不法情事發生，願意自行負責，若有尋獲必繳回人事室，以上切結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此致

國立臺東大學

立切結書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服務單位：

職稱：

保證人簽章：
（非編制內人員服務證遺失時適用，保證人須為編制內之教職員工）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